二次配套协议

甲方：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乙方：成都光华智能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丙方：江苏日盈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甲方采购及生产的需要，为了便于管理，经过甲方协调，甲、乙、丙三方协商，就甲、乙、丙三方的供货关系达成如下条款。
1. 管理
1. 本协议乙方指CSC或CS发包定点的总成供应商，丙方指CSC或CS发包定点的二次配套供应商。

2. 乙方与丙方同为甲方供应商，由甲方纳入其供应商管理。

3. 甲方委托乙方针对丙方进行管理，执行FAW-VW相关要求。

二.总成负责

1. 乙方对丙方二次配套零件总成负责（系统负责），内容包括：批量前，负责总成零件送样、认可进度，以及甲方采购、质保、技术等要求的相关工作。批量后，负责总成零件质量、供货、产能、结算,协调跟踪技术更改等工作。如果乙方未尽到总成负责的义务，影响甲方对其的季度评价、甲方视情况少付直至拒付系统匹配相关费用。

2. 丙方有义务配合乙方做好批量前、后总成负责所要求的工作。如果因丙方原因导致总成零件认可拖期、质量风险、供货风险等，经甲方判定属实的，丙方的责任包括但不限于：影响甲方对其的季度评价、索赔、限制新项目发包。

三.协议文件

1. 甲方直接与乙方、丙方签订《零部件采购合同》、价格协议等。

2. 甲方其他合同及协议文件依据甲方供应商管理规定执行。

3. 乙方为更好地保证供货而要求丙方签署的合同及协议文件。

四.订单
1. 甲方与乙方签订总成零件的年度订货单，乙方负责保证丙方二次配套零件的年度订货需求。

2. 乙方根据甲方提供的年度订货比例直接与丙方签订月供货计划，甲方定期检查订货比例执行情况。如果乙方未按要求执行，且没有及时通知甲方并获得批准，其责任包括但不限于：立即恢复约定的供货比例、向甲方二倍至三倍补偿期间发生的供货差异金额。

五.送货

1. 供货计划由甲方每周发送给乙方，乙方负责对订单拆解后在当周之内须将供货计划发送给丙方。如果乙方未能及时将供货计划发送给丙方，相关责任由乙方承担。

2. 丙方按照乙方供货计划的要求，按计划向乙方送货。除产能、不可抗力因素外，丙方不得以任何其他问题为借口，阻止或拒绝供货计划的完成，否则相关责任由丙方承担。

3. 乙方按照甲方供货计划的要求，以看板或准时化的方式向甲方送货。

4. 乙方应保证甲方供货计划的完成，乙方负责向丙方催货。如果总成零件发生停产，乙方将被视为第一责任方，若丙方原因导致的，乙方再向丙方追责。

5. 丙方每月与乙方核对库存，双方应彼此积极配合。

六.验收

1. 丙方应该按乙方要求填写供货清单。

2. 乙方对丙方送货数量、外观、质量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准许入库，如出现不合格品乙方有权要求丙方立即重新送货。

3. 甲方委托乙方，按照甲方标准检查丙方送货零件的质量、供货状态。如果丙方产品出现质量或供货问题，乙方必须在第一时间通知甲方，为保证供货可以采取必要的临时措施，最终由甲方给出判定结论和处理意见。

七．产能
1. 甲方产能需求有变化时，乙方须及时通知丙方。

2. 乙方须实时跟踪丙方产能，当产能有可能存在风险时，须在第一时间向甲方发出预警并积极协调解决。

八.发票及付款

1. 丙方按当月送乙方的产品数量，每月一次性向乙方开据符合乙方要求的增值税发票，于次月底提前10个工作日交至乙方。

2. 乙方按当月提供给甲方的总成产品数量，每月一次性向甲方开据符合甲方要求的增值税发票，于次月底提前6个工作日交至甲方财务。

3. 甲方在挂账后60天内以下列方式之一付款：

（1）直接付款给乙方，再由乙方二次付款给丙方；

（2）依据乙方提供的含二次配套件的价格及数量的清单 (清单需盖财务专用章)，甲方直接向乙方和丙方付款。

4. 甲方的付款由一定比例现金和汇票构成，乙方和丙方应予以理解并接受。如果乙方二次付款给丙方，应保持相同比例现金和汇票。

九.索赔

1. 由于丙方责任，在乙方处发生的二次配套零件质量问题及由此产生的总成零件质量问题，由乙方直接向丙方索赔。如果双方对责任判定有争议，最终以甲方判定结论为准。

2. 乙方供应给甲方的总成零件发生质量问题，由甲方直接向乙方索赔。如果属丙方零件质量问题，经甲方判定后，由乙方向丙方索赔，丙方承担相关责任。

3. 因乙方原因导致二次配套零件报废或部分报废，且丙方无过失的，由丙方直接向乙方索赔。

十.备件

1. 总成零件备件需求。与乙方向甲方提供批量零件的工作程序相同。

2. 二次配套零件备件需求。

（1） 由甲方直接向丙方订购售后所需二次配套件；

（2） 丙方送货至甲方指定地点并向甲方开据符合甲方要求的增值税发票；

（3） 甲方直接为丙方挂帐和付款。

（4） 发生质量问题，甲方直接向丙方索赔。

十一.其它

1. 附件《二次配套零件清单》为本协议有效的组成部分。

2. 本协议未尽事宜，甲、乙、丙三方协商解决。

3. 本协议一式三份，甲方签字，乙、丙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4. 本协议履行中产生的争议，协商无果后提交长春仲裁委员会裁决。

5. 本协议自 2022年 4月 1日起执行，有效期为一年。协议到期前一个月内，如果各方没有书面提出修改或终止，则自动延长至下一年。但最长期限不超过零件所装配车型生产终止后十年。

  甲方：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乙方：成都光华智能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丙方：江苏日盈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附件：
二次配套零件清单
厂家名称: 江苏日盈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序号
	零件号
	零件名称
	每车数量
	单价
(不含税)
	车型

	1
	5CG 980 546
	全景摄像头
	1
	90.75
	BC316-0/1 MP2


备注：有效期内，单价会依据三方协定而发生变化。

甲方：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乙方：成都光华智能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丙方：江苏日盈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